
 

 

胡志明市校內出現確診病例的應變措施 

駐越南代表處教育組 

胡志明市人民委員會決定從 2021 年 12 月 13 日起，對國小一年

級、國三和高三進行實體教課，實施時間為兩個星期。學校復課後，

當校內出現確診病例時要如何應變是胡志明市要面對的新問題。 

今日，胡志明市衛生廳發布校園防疫措施指引。其中，該廳概

述“發現確診學生的四步流程”。參與執行並監督此流程單位包含

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，學校、醫療站、地方醫療中心的COVID-19

安全小組。 

第一步學校將確診者通報地方主管機關，同時將確診者安排暫

時隔離。 

第二步評估 F0 的健康狀況：確診者如有呼吸衰竭、呼吸急促或

困難、SpO2 濃度低於 96%的跡象將被轉移到 COVID-19 科室或最近

的野戰醫院。無症狀或症狀較輕的患者依指示返家，同時按照地方

主管機關規定嚴格遵守防疫措施。 

第三步學校應即時進行全校(園)清潔消毒，針對被匡列為密切

接觸者應進行抗原快篩（收集不超過 3人），其他班級正常上課。 

最後，學校對確診密切接觸者進行健康監測。已完整接種 2 劑

COVID-19疫苗或已恢復的曾確診者可以正常上班，上課同時要嚴格

遵守防疫措施。該組將在每 3至 7日進行 1次抗原快篩或核酸檢測，

並每 7天再次快篩檢測，直到校內沒有出現確診病例。 

對未完整或已完整接種二劑 COVID-19 疫苗但有危險因素、有

基礎疾病的親密接觸者，學校將依據規定安排居家隔離，每日向學

校和當地衛生站通報健康狀況。 

幼兒園、兒童團體，如發現確診病例，全班學生將按照規定居

家隔離。 

衛生廳也指導在學校同時出現兩個不同班級確診的情況下：如

果班級在同一樓層，則同一樓層的所有人將安排檢測，如同一區則

同一區將安排檢測。如果發現兩個確診在不同的區域將安排全校(園)

檢測。 



 

 

如果發現學生在家中被感染，學校從上述第三步驟安排處理。 

對教師和學校工作人員，衛生廳分為兩種處理方案。 

如果校內發現受感染者，則按照第一步處理。 

第二步，如果患者出現呼吸衰竭跡象（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難，

SpO2低於 96%）應安排儘速送醫。 

無症狀或症狀較輕的患者，視其滿足隔離條件的能力，按規定

在家或符合要求的場所進行隔離。 

第三步，發現確診病例場所需暫停所有活動進行清潔消毒。密

切接觸者應進行快篩檢測。與確診者在 2 米以內的距離內密切接觸

超過 15分鐘，確診者的老師授課的所有學生都列為密切接觸者。 

第四步，親密接觸者要進行健康監測，健康監測方式與對學生

確診親密接觸者進行健康監測相似。 

如果發現該人員在家中被感染，則該過程從上述第三步處理。 

當校內出現疑似感染風險者，將安排到隔離區並進行抗原快篩。

如疑似感染者為學生，學校將通知家長配合處理。 

衛生廳建議家長接送學生上下學時，不得進校園。除了幼兒園

不用帶口罩外，所有學生和老師必須全程佩戴口罩。 

經過兩週的返校復課試點，胡志明市將組織初步審查和評估。

教育與培訓廳和衛生廳建議胡志明市人民委員會決定繼續安排學生

返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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